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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判，認不成立犯罪予以不起訴處分或諭知無罪，然裁定感訓處分之裁

定已經確定，受處分人亦已交付執行，雖有重新審理之規定（同條例第

十六條第一項第七款），但其喪失之身體自由，已無從彌補。凡此均與

保障人民身體自由、維護刑事被告利益久經樹立之制度，背道而馳。檢

肅流氓條例上開規定，縱有防止妨害他人自由，維護社會秩序之用意，

亦已逾越必要程度，有違實質正當，自亦為憲法所不許。

綜上所述，檢肅流氓條例第五條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願及

訴訟之權有違，第六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二條及第二十一條則與憲法第八

條第一項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意旨不符，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

遲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其效力。在此期間有關機關應

本於保障個人權利及維護社會秩序之均衡觀點，對檢肅流氓條例通盤

檢討。

釋字第三八五號解釋（84.9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固係指人民有依據

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

義務之意，然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，於適用時，該法律所定之事項

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，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衡，當

不得任意割裂適用。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內，經依該條例第三條核准

受獎勵之外國公司，於該條例施行期間屆滿後，既仍得繼續適用該條例

享受租稅優惠，自應一併依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，於其稅後盈

餘給付總公司時，扣繳百分之二十所得稅，方符立法原意。財政部八十

年九月二十四日臺財稅字第八○○三五六○三二號對此之函釋，符合上

開意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固係指人民有依據

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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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務之意，然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，於適用時，該法律所定之事項

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，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衡性，

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。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之獎勵

投資條例第三條核准獎勵之外國公司，依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，

其所設分公司之所得，於繳納營利事業所得後，將其稅後盈餘給付總

公司時，應按其給付額扣繳百分之二十所得稅，立法意旨係因外國公司

在我國境內之分公司既享受租稅減免之優惠，則其稅後盈餘欲給付總

公司時，自應負擔上述所得稅扣繳之義務，否則，外國公司即得以成立

分公司之方式規避我國稅負。故兩者係相互關連之規定，要不得割裂適

用。茲前述獎勵投資條例雖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施行期間屆滿

而失效，惟在該條例施行期間內核准之案件（五年或四年免稅），就該

個案言，尚不因該條例施行期間屆滿而失效，仍繼續適用該條例予以獎

勵，俾保障投資人之權益。是經核准獎勵投資之外國公司於獎勵投資

條例施行期間屆滿後，既仍得享受免稅優惠，其與此相關連之總公司稅

負，自應併依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扣繳所得稅，方符原立法意旨。財

政部八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臺財稅字第八○○三五六○三二號函稱：「如

原已享受及繼續享受獎勵投資條例租稅優惠之外國公司，其在臺分公司

所產生之相關稅後盈餘，於八十年以後匯回總公司時，為期課稅公平，

仍應依獎勵投資條例第十六條第三項規定，按給付額扣繳百分之二十

所得稅」，乃係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，不得任意割裂所為之釋示，符

合上開意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八六號解釋（84.9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第八條前段規定：「本公債債票遺

失、被盜或滅失者，不得掛失止付，並不適用民法第七百二十條第一項

但書、第七百二十五條及第七百二十七條之規定。」使人民合法持有之

無記名公債債票於遺失、被盜或滅失時，無從依民法關於無記名證券

釋字第三八六號解釋




